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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康富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及最新进展 

（一）挂牌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二）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5 年 9 月 11 日 

（三）诉讼受理日期：2025 年 9 月 11 日 

（四）受理法院的名称：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五）反诉情况：无 

（六）本案件的最新进展： 

中国康富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南盈湘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湖南盈地商

业投资有限公司、何诚、李茵松、湖南和盈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熙才（上海）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盈石商业地产管理有限公司之间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于

2025 年 9 月 11 日在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目前尚未开庭审理，正处于主管

权异议二审审查阶段。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当事人基本信息 

1、 原告 

姓名或名称：中国康富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姚敏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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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被告 

姓名或名称：湖南盈湘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艾华达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间接持有其股权 15% 

 

3、 被告 

姓名或名称：湖南盈地商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艾华达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挂牌公司间接持有其股权 15% 

 

4、 被告 

姓名或名称：何诚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5、 被告 

姓名或名称：李茵松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6、 被告 

姓名或名称：湖南和盈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诚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7、 被告 

姓名或名称：熙才（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史金明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8、 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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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或名称：北京盈石商业地产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伟国 

与挂牌公司的关系：无 

 

（二）案件事实及纠纷起因： 

2019 年 5 月 15 日，公司与湖南盈地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湖南盈地

将其所有的位于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一段 416 号泊富商业广场第一层至第四

层总面积为 37,152.18 ㎡的商业用房（以下简称“租赁房屋”）出租给公司。同日，

公司又与湖南盈湘签订《房屋转租赁合同》，将租赁房屋转租给湖南盈湘。为担

保前述债权，湖南盈地以其租赁房屋对公司提供抵押担保；湖南盈湘以其对外出

租租赁房屋享有的租金和物业收益权提供质押担保；何诚、李茵松、湖南和盈、

熙才投资、盈石地产提供连带保证责任。 

因湖南盈湘发生长期逾期支付租金的严重违约情形，经公司多次催要仍不履

行债务，公司遂行使合同权利，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解除合同

并支付逾期未付租金、返还剩余未冲抵押金、支付逾期违约金、违约金、资金占

用费等费用，以及确认担保物权、要求保证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等。长沙市中级

人民法院于 2025 年 9 月 11 日立案受理，案号为（2025）湘 01 民初 726 号。 

 

（三）诉讼请求和理由 

1、判令原告康富公司与被告二湖南盈地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与被告一

湖南盈湘签订的《房屋转租赁合同》，以及与被告二湖南盈地、被告一湖南盈湘、

被告三何诚、被告四李茵松、被告七北京盈石等主体签订的《泊富物业逾期化解

框架协议》于起诉日解除； 

2、判令被告一湖南盈湘支付逾期未付租金 39559709.67 元（合同解除日为 

2025 年 9 月 1 日）及逾期违约金（自《泊富物业逾期化解框架协议》约定的

每期租金应付款日起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每期实际逾期金额的 1‰/日计算，

暂计算至 2025 年 9 月 1 日为 14,184,777.84 元）、违约金 5,500,000.00 元、占

有使用费（自合同解除之日起持续计算至被告一湖南盈湘实际腾退租赁房屋之日

止，按《房屋转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标准 17,982,416.67 元/季度计算），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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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59,244,487.50 元； 

3、判令被告二湖南盈地返还剩余未冲抵押金 383,000,000.00 元、剩余押金

占用利息 82,000,000.00 元、违约金 82,940,000.00 元、资金占用费（自合同解

除之日起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 1 年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前述合计 547,940,000.00 元； 

以上第 2 项、第 3 项诉讼请求金额暂计至 2025 年 9 月 1 日，合计为

607,184,487.50 元。 

4、判令各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律师费等实现债权

的费用； 

5、请求确认原告对《收益权质押协议-租赁》《收益权质押协议-转租赁》项

下质押应收账款在上述第 2 项、第 3 项、第 4 项请求金额范围内享有优先受

偿权； 

6、请求确认原告对资金监管专户（户名：湖南盈湘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开

户行：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白沙支行，账号：810000119919000001）中的财产

及利息（含利息、罚息、复利）在上述第 2 项、第 3 项、第 4 项请求金额范

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 

7、请求确认原告对被告二湖南盈地提供的抵押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

该抵押财产所得价款，在上述第 2 项、第 3 项、第 4 项请求金额范围内享有

优先受偿权； 

8、判令被告三至被告七（何诚、李茵松、湖南和盈财、上海熙才、北京盈

石）对上述第 2 项、第 3 项、第 4 项请求金额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三、本次诉讼案件进展情况 

（一）其他进展 

本案尚未开庭审理，正处于主管权异议二审审查阶段，将根据庭审情况披露

相关进展。 

 

四、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应对措施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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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诉讼事项未对公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目前公司业务正常开展。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本次诉讼事项未对公司财务造成不利影响。公司将积极追讨欠款，本次诉讼

中的相关款项若能顺利执行，将补充公司经营资金，对公司有积极影响。 

 

（三）公司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积极准备案件所需证据材料，聘请专业律师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就

主管权异议事项已提交答辩状，以尽快推动实体案件审理进程。 

 

五、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六、备查文件目录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 

 

 

 

中国康富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1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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